
115 年度彰化縣淘汰高車齡機車及新(換)購 

 電動機車補助計畫  

一、 為改善本縣空氣品質及加速淘汰高污染機車，由彰化縣環境保

護局（以下簡稱本縣環保局）辦理民眾淘汰老舊機車、淘汰換

購及新購電動機車之相關補助作業，特訂定本計畫。 

二、 本計畫所稱高車齡機車，係指於民國 105 年 12 月 31 日(含)前

出廠之燃油機車。 

三、 本計畫所稱二行程機車，係指於民國 92 年 12 月 31 日(含)前

出廠之二行程燃油機車。 

四、 本計畫所稱電動機車，指於 115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5 年 12 月

31 日期間新購置可掛牌之電動機車 (以購車發票日期為準)，

且新車領牌車籍須設於本縣。 

五、 高車齡機車應於 115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5 年 12 月 31 日期間完

成報廢(以監理站資料為準)，且機車車籍及車輛所有人設籍至

報廢日止，皆應已設於彰化縣連續 1 年以上，車輛報廢日其所

有人須為自然人或核准設立且正常營運之法人或非法人團體。 

二行程機車應於 115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5 年 12 月 31 日期間完

成報廢(以監理站資料為準)，且機車車籍及車輛所有人設籍至

報廢日止，皆應已設於彰化縣連續 5 年以上，車輛報廢日其所

有人須為自然人或核准設立且正常營運之法人或非法人團體。 

公務機關、公立學校、國營事業及行政法人等公務單位，所申

請之車輛皆不予補助。 

機車整車或零組件生產或銷售商，以及將新購機車用於租賃、

共享者，所新(換)購之電動機車不予補助。 

六、 本計畫所稱淘汰高車齡機車並換購電動機車及新購電動機車項

目，每項每人限購 1輛。 

七、 本計畫每輛機車僅限申請一項補助。 

八、 本計畫所稱淘汰高車齡機車並換購電動機車如新舊車主不同人，

限配偶或三等親始具申請資格。 



九、 本計畫各項機車補助對象條件詳附表二。 

十、 委託申請之案件，應由申請者填寫授權書指定受託人(限配偶

或三等親以內親屬)並以為受款人；車輛所有人死亡申請案件，

應由全體繼承人委託其中一名繼承人提出申請並以為受款人。 

十一、 本計畫申請補助方式: 

(一) 線上申請。 

(二) 紙本申請。 

應檢具文件項目詳附表三，申請表如附件，其內容、簽名及

蓋章應清晰可辨。 

十二、 本計畫申請補助收件期間自公告日起至民國116年 1月 10日

止。網路線上申請者，以本縣環保局機車補助系統收件日為準，

紙本申請者以本縣環保局收件戳章日期為準，逾期將不予受理；

申請者於送件前應確實核對申請資格條件，且檢附完整資料供

查驗，送達本縣環保局提出申請，未依規定填寫及檢附資料不

全者，本縣環保局將逕予駁回申請文件，並不予保留名額。 

本計畫補助項目金額如附表一。 

十三、 補助順序依申請先後順序辦理，本計畫各補助項目得視本局

預算編列情形辦理後續補助。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以本縣環

保局解釋為準。 

十四、 申請案經審核通過者，由本縣環保局扣除電匯手續費（新臺

幣三十元）後，以匯款方式撥付補助款予申請者檢附之存摺封

面影本所示帳號，若為退匯再匯，手續費採累計扣除。 

前項申請者提供帳戶為臺灣銀行者，得免扣匯款手續費。 

十五、 補助對象為個人，得免列單申報主管稽徵機關；餘補助對象

補助所得應列單申報其他收入，並由本縣環保局開立補助對象

扣繳憑證。 

十六、 申請補助者若屬於公職人員利益衝突法第14條第2項規範之

對象，應於申請補助時另填寫「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

露表」。 



十七、 申請者重複申請或以詐欺、提供不正確資料或其他不正當方

法獲得補助者，本縣環保局應撤銷其補助，並以書面行政處

分限期命反還補助款。 

十八、 本計畫如有異動，本縣環保局得公告修正之。 

 

附表一 

項次 補助項目 本局補助金額(元) 

1 淘汰高車齡機車 1,500 

2 淘汰二行程機車 3,000 

3 新購電動機車 5,000 

4 淘汰高車齡機車並換購電動機車 1萬 2,000 

 

 

 

 

 

 

 

 

 

 

 

 

 

 

 

 

 

 

 



附表二 

115 年度彰化縣機車補助對象條件 

補助項目 補助條件 

淘汰高車齡機車 1. 機車應於 115 年 1月 1日起至 115 年 12 月 31 日期間完成報

廢(以監理站資料為準)，且機車車籍及車輛所有人設籍至報

廢日止，皆應已設於彰化縣連續 1年以上，車輛報廢日其所

有人須為自然人或核准設立且正常營運之法人或非法人團

體。 

2. 公務機關、公立學校、國營事業及行政法人等公務單位，所

申請之車輛不予補助。 

淘汰二行程機車 1. 機車應於 115 年 1月 1日起至 115 年 12 月 31 日期間完成報

廢(以監理站資料為準)，且機車車籍及車輛所有人設籍至報

廢日止，皆應已設於彰化縣連續 5年以上，車輛報廢日其所

有人須為自然人或核准設立且正常營運之法人或非法人團

體。 

2. 公務機關、公立學校、國營事業及行政法人等公務單位，所

申請之車輛不予補助。 

新購電動機車 1. 新車為 115 年 1月 1日起至 115 年 12 月 31 日期間購置可掛

牌之電動機車，且新車領牌車籍須設於本縣，車輛所有人須

為年滿 18歲之自然人或核准設立且正常營運之法人或非法人

團體，且設籍應設於彰化縣連續 1年以上。 

2. 前點期日(間)依據基準點以購車發票日為準。 

3. 115 年度補助期間每人限補助 1輛。 

4. 公務機關、公立學校、國營事業及行政法人等公務單位，所

申請之車輛皆不予補助；機車整車或零組件生產或銷售商，

以及將新購機車用於租賃、共享者，所新購之電動機車不予

補助。 



淘汰高車齡機車

並換購電動機車 

1. 機車應於 115 年 1月 1日起至 115 年 12 月 31 日期間完成報

廢(以監理站資料為準)，且機車車籍及車輛所有人設籍至報

廢日止，皆應已設於彰化縣連續 1年以上，車輛報廢日其所

有人須為自然人或核准設立且正常營運之法人或非法人團

體。 

2. 新車為 115 年 1月 1日起至 115 年 12 月 31 日期間購置可掛

牌之電動機車，且新車領牌車籍須設於本縣，車輛所有人須

為年滿 18歲之自然人或核准設立且正常營運之法人或非法人

團體，且設籍應設於彰化縣連續 1年以上。 

3. 前點期日(間)依據基準點以購車發票日為準。 

4. 115 年度補助期間每人限補助 1輛。 

5. 公務機關、公立學校、國營事業及行政法人等公務單位，所

申請之車輛皆不予補助；機車整車或零組件生產或銷售商，

以及將新購機車用於租賃、共享者，所換購之電動機車不予

補助。 

   附表三 

115 年度彰化縣機車補助檢附文件 

文件項目 說明 

申請表及

切結書 

1.紙本申請者請使用本縣公告申請表及領據切結書。 

2.線上申請者僅須領據切結書。 

身分證明

文件 

1.本國國民身分證影本、外籍人士居留證。 

2.法人或非法人團體請附政府機關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新購車輛

發票 

須註明申請人姓名及牌照號碼或引擎號碼或車身號碼於發票影本。(如為

人工手寫須加蓋開立發票公司或交車之經銷商發票章；如使用免用統一

發票收據者，須加蓋免用統一發票專用章，並註明統一編號及負責人姓

名)  

新車登記

證明 

新購電動機車行車執照影本。 

匯款帳戶 申請人帳戶影本。(如申請人無帳戶可供匯款，得檢具授權書委託三等親

內之親人提供帳戶領取補助款。) 

其他文件 其他經本縣環保局通知檢附文件(如保證書等) 



 


